
壹、法治教育與司法保護公益關懷方案

一、社區生活營、青少年犯罪預防實施計畫 禮股

單位*數量 單價 預算數 申請補助金額
自籌款(含其

他機關補助)
說  明 附件1

 20小時    2,000 40,000 40,000

本項次不以外聘講師

為限，得依活動需求

增減授課時數，惟外

聘講師費用最高不得

超出2,000元、內聘

1,000元，並在總核准

額度以下支付

 1場   16,000 16,000 16,000

1式    8,000       8,000            8,000
活動所需教具、耗材

物品

85個      200      17,000           17,000
 反毒、反賄選有獎徵

答獎品

125人次       80      10,000           10,000 飯盒

一式   30,000      30,000           30,000  單價400元以下

200張       50      10,000           10,000

300條      100      30,000           30,000

1式    3,000       3,000            3,000

    164,000          164,000

二、社區犯 328,000

二、法治教育暨生命教育課程實施計畫 慈股

單位*數量 單價 預算數 申請補助金額
自籌款(含其

他機關補助)
說  明 附件2

24小時      800      19,200           14,400      4,800

支檢察官1-9月，10-

12月自籌(觀護人擔

任)

12小時    1,600      19,200           14,400      4,800
支1-9月、10-12月自

籌(觀護人擔任)

12小時    1,600      19,200           14,400      4,800

支1-9月，10-12月自

籌(法律扶助基金會律

師擔任)

24小時    1,600      38,400           28,800      9,600

支1-9月(酒駕防制關

懷協會/榮觀)，10-12

月自籌(榮觀擔任)

基隆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112年度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工作計畫經費概算總表

項  目

講師費(外聘)

合  計

音響、舞台搭建佈置

雜  費

資材費

有獎徵答獎品費

海  報

布  條

         (第一次修正對照表)

宣導品

項  目

誤餐費

珍惜生命課程講師費（

外聘）

酒駕防治/一般法治教

育課程講師費（內聘）

法律宣導法治教育暨輔

導教育課程講師費（外

聘）

生命教育課程講師費（

外聘）



1式    3,000       3,000            3,000
茶水、文具、攝影沖

洗、成果製作等

     99,000           75,000     24,000

三、推廣法治教育實施計畫 慈股

單位*數量 單價 預算數 申請補助金額
自籌款(含其

他機關補助)
說  明 附件3

演出表演

費
 6場    2,000 12,000 12,000 6場（次）3月-9月

雜支 1式 3,000 3,000 3,000

 25小時      800 20,000 20,000

50人次      200 10,000 10,000

200張       50      10,000           10,000

1式 30,000 30,000 30,000  單價400元以下

85,000 85,000

一、性侵害案件受保護管束人社區監督輔導小組實施計畫 生股

單位*數量 單價 預算數 申請補助金額
自籌款(含其

他機關補助)
說  明 附件4

8人次    2,000      16,000           16,000

4人次    2,000       8,000            8,000

120人次       80       9,600            9,600
共4次會議/每次30人

計

1式    1,000       1,000            1,000

34,600 34,600

二、受保護管束人成長團體實施計畫 生股

單位*數量 單價 預算數 申請補助金額
自籌款(含其

他機關補助)
說  明 附件5

 1人*2時*6

次
   2,000      24,000           24,000

海報印刷

專家學者出席費

誤餐費

合  計

貳、社區處遇再犯預防方案

雜  費

項  目

成長講師費(外聘)

合  計

宣導品費

項  目

治療師出席費

 

雜  費

合  計

校園劇團演

出宣導

法治教育中心參訪講師

費 （內聘）

志工協助參訪費用



1人*2時*6

次

1式

500

6,000
      6,000            6,000 課程活動所需教具

 1式       1,400            1,400 資材、成果冊等

     31,400           31,400

三、關懷觀護個案暨受保護管束人就業輔導實施計畫 慈股

單位*數量 單價 預算數 申請補助金額
自籌款(含其

他機關補助)
說  明 附件6

24人次    2,000      48,000           30,000     18,000 8名(3名自籌)x3節

3場   23,000      69,000           54,000     15,000 支用經費時另簽

  30,000      30,000           20,000     10,000

貧苦弱勢的觀護個案

因醫療、急難有救助

需求者，由個案提出

申請，經評估後發給

急難救助金或物資，

每人最高救助5,000元

1人*1時*1

次
2,000 2,000 2,000  

本項次不以外聘講師

為限，得依活動需求

增減授課時數，惟外

聘講師費用最高不得

超出2000元、內聘

1000元,並在總核准額

度以下支付。

    149,000          106,000     43,000

儀股

單位*數量 單價 預算數 申請補助金額
自籌款(含其

他機關補助)
說  明 附件7

1人*1時*12

次
     400       4,800            3,600      1,200

支1-9月、10-12月自

籌(觀護同仁擔任)

      4,800            3,600      1,200

儀股

單位*數量 單價 預算數 申請補助金額
自籌款(含其

他機關補助)
說  明 附件8項  目

關懷活動

成長講師費(助教)

教材費

雜  費

二、社會勞動專案實施計畫

急難及醫療救（補）助

合  計

項  目

講師費(內聘)

合  計

一、社會勞動人行政說明會實施計畫

参、社區處遇服務方案-社會勞動

就業活動講師費

合  計

項  目

年節送暖



10場次 2,200 22,000 22,000
勞務清掃、油漆、工

具耗材等

10場次 2,200 22,000 22,000
反光背心、帽子、手

套、護目鏡、口罩、

5人x10場次       20       1,000            1,000 礦泉水等

3案   12,000      36,000           30,000      6,000

以社區弱勢個案為服

務對象；提供關懷物

質棉被床套、食品、

衣物、日常個人衛生
1式    1,000       1,000            1,000

82,000 76,000      6,000

肆、強化觀護輔導實施計畫 慈股

單位*數量 單價 預算數 申請補助金額
自籌款(含其

他機關補助)
說  明 附件9

460人次      200      92,000           76,000     16,000
1-10月申請緩起訴補

助款，11-12月自籌款

460人次       20       9,200              -      9,200

1式    5,000       5,000              -      5,000
文具、通知郵資、電

話費、成果印製等

    106,200           76,000     30,200

伍、榮譽觀護人精進方案 慈股

單位*數量 單價 預算數 申請補助金額
自籌款(含其

他機關補助)
說  明 附件10

1人*1時*6

次

1人*1小時

*9次

2,000
12,000

18,000

12,000

18,000

1人*1時*18

次

1人*1小時

*12次

1,000
18,000

12,000

18,000

12,000

150人次 80 12,000 12,000

120人次 400 48,000 9,600     38,400
辦理署外研習桌餐費

用(每人每餐緩起訴金

補助80元，超出部分

2日*2車次 15,000 60,000 60,000
辦理環境教育遊覽車

費用

50人次 1,000 50,000 0     50,000
辦理環境教育住宿費

用

500人次 20 10,000 10,000

本項次不以外或內聘

講師為限，得依活動

需求增減授課時數，

惟外聘講師費用最高

不得超出2000元、內

聘1000元以下支付。

勞務清掃工具費

安全防護用品費

茶水點心費（榮觀至地

檢署協助值班使用）

項  目

榮觀協助約談值班費

合  計

項  目

合  計

雜  支

茶水費

雜費

年節勞務弱勢關懷專案

誤餐費(署外研習)

外聘講師費

誤餐費

住宿費(署外研習)

交通費(署外研習)

內聘講師費

茶水點心費



1式 5,000 5,000              - 5,000 講義、書類、手冊等

1式 7,000 7,000              - 7,000 文具、成果冊等

80人 73 5,840 5,840

460人次 200 92,000           76,000     16,000
1-10月申請緩起訴補

助款，11-12月自籌款

319,840 203,440 116,400

自籌款比例

20.52%

計畫總經費 申請補助金額 自籌款(含其他機關補助)

1,075,840 855,040 220,800

合  計

教材費

雜  費

保險費

行政協助值班費



 

 









-

 



附件 5 (112.09.01.  修 1) 
 

 

 

基隆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112年度受保護管束人成長團體實施計畫 

一、目的 

透過團體心理輔導服務，協助受保護管束人提升回歸社會因應技

巧、增加適應力，減少面臨生活壓力時的再犯可能性，更厚實觀護執行

品質，進而達到防衛社會安全之目的。 

二、辦理單位：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基隆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三、時間（期程）：112年 1月 1日至 112年 12月 31日。 

四、地點：本署觀護人室溫馨談話室。 

五、參加對象、人數：本署之受保護管束人（含假釋、緩刑及緩起訴付保護

管束者），經觀護人評估後認有必要接受團體心理輔導者。 

六、執行內容及流程：由觀護人依團體主題與目標等篩選符合個案轉介至團

體。無故缺席者當週回報各該股觀護人以便追蹤狀況，團體完成後由心

理師提供報告資料，以為觀護處遇評估參考。 

七、 預期效益 

（一） 增進社會適應：矯正負面社會認知、增進正面社會興趣與社會責任

之了解、減低案件負面效果、改善人際能力。 

（二） 增進工作適應：建立正確的工作價值觀、增加對自我能力之了解並

改善職場互動技巧。 

（三） 增進家庭適應：改善家庭之關係互動，增進其對家人之同理心進而

能有對家人的補償行為。 

（四） 增進自我適應：改善個人自我概念、增進情緒控制能力與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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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建立行為計畫性與不當的防衛機轉。 

（五） 增進戒除毒癮決心及動機：找出個案自身優勢及能力，運用於戒除

毒癮，並藉由再犯保護因子加深戒毒動機。 

八、經費來源：所需費用預估 31,400元，申請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

補助款支應。 

經費概算表： 

項  目 單位*數量 單價 預算數 
申請補助 

金額 

自籌款（含其

他機關補助） 
說  明 

成長講師費

（外聘） 

 1人*2時

*6次  
  2,000    24,000     24,000             

成長講師費

（助教） 

 

教材費 

1人*2時*6

次 

 

1式 

500 

 

6,000 

6,000 6,000          

課程活動

所需教具 
 

雜   費  1式       1,400      1,400         資材、成果冊等 

合   計      31,400     31,400           
 

九、計畫聯絡人及聯絡方式：心理處遇師蘇湙絜，2465-1171轉 2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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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112年度榮譽觀護人精進方案 

一、 目的 

為賡續推動本署司法保護業務之各項服務方案、召開會議、進行

輔導課程、辦理活動及製作緩起訴處分金帳冊等雜項事務，爰規劃榮

譽觀護人協助服務，以周延業務之發展。 

藉由多元化的專題課程，加強榮譽觀護人對於個案在更生過程中

困境與需求的瞭解，俾利未來輔助觀護人輔導個案時，能更貼切個案

所需，達到協助更生人重返社會、預防再犯的觀護目的。 

為增進榮譽觀護人凝聚力、體恤榮譽觀護人向來積極協助、配合

執行本署觀護業務，亦安排成長課程，含環境教育訓練、情緒管理及

壓力因應等，讓榮觀休養心靈、沉澱煩憂，持續志願服務之動力。 

二、 辦理單位：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基隆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三、 時間（期程）：112年 1月 1日至 112年 12月 31日。 

四、 地點：配合課程於本署或其他合適場所辦理。 

五、 參加對象、人數：本署榮譽觀護人。 

六、 執行內容及流程 

（一）基礎訓練：共計 12小時 

課 程 內 容 

一、志願服務的內涵 

二、志願服務倫理 

三、自我了解及自我肯定 

四、志願服務經驗分享 

五、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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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志願服務發展趨勢 

備註：曾受過中央或地方機關、機構或團體所舉辦志願服務基礎訓練者，得檢具

證明文件申請免除該部分訓練。 

（二）特殊訓練：共計 12小時 

課 程 內 容 

一、輔導、諮商技巧 

二、志願服務者的角色與定位 

三、觀護制度與社區處遇 

四、觀護工作實務演練（實務倫理和限制問題） 

五、相關書類寫作（輔導紀要、訪視報表撰寫） 

六、相關法規之介紹 

七、個案研討 

備註：訓練課程師資以實務工作者、專任人員或專家學者為宜。 

（三）成長訓練：至少 12小時 

學 群 課 程 內 容 

諮商 

群組 

一、約談、訪視之技巧與演練 

二、團體輔導於觀護工作之運用 

三、非語言訊息之覺察 

四、問題解決技術與危機處理模式 

五、非自願性個案輔導 

六、同理心訓練 

社會 

群組 

一、志工團隊之統合與協調 

二、社會資源之結合與運用（個案轉介技巧） 

三、高風險家庭之評估與輔導策略 

法治、理論 

群組 

一、相關法令與犯罪實務之介紹 

二、犯罪學 

三、法治教育宣導活動規劃與執行能力訓練 

四、法律宣導活動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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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群組 

一、家庭暴力犯、性侵犯、毒品犯、酒癮等特殊類型個案輔導

專題研討 

二、觀護工作實務演練 

三、司法保護工作（現行政策說明及宣導） 

四、相關實務機關參訪與座談 

成長 

群組 

一、體驗課程（音樂治療、舞蹈治療、繪畫治療、遊戲治療） 

二、情緒管理與壓力因應技術 

三、實務工作倫理與困境研討 

備註 1.當年曾受過中央或地方機關、機構或團體所舉辦之相關訓練，得檢具證 

       明文件申請免除該部分訓練。 

2.檢察機關得依實際需求挑選合適之群組課程辦理成長訓練，每年不得少   

  於十二小時，訓練課程師資以實務工作者、專任人員或專家學者為宜。 

七、預期效益：加強榮譽觀護人整體凝聚力及認同感，增進觀護輔導工作相

關法律、社工及輔導專業知能，有助提昇榮譽觀護人協助觀護工作之效

能性。 

八、經費來源：所需費用預估 319,840元，申請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

補助款 203,440元，自籌款 116,400元支應。 

經費概算表： 

項  目 單位*數量 單價 預算數 
申請補助 

金額 

自籌款（含其

他機關補助） 
說  明 

外聘講師費 

1人*1時

*6次 

 

1人*1時

*9次 

2,000 

12,000 

 

18,000 

12,000 

 

18,000 

 

 

 

 

 

 

 

本項次不以

外或內聘講

師為限，得

依活動需求

增減授課時

數，惟外聘

講師費用最

高不得超出

2000元、內

聘1000元以

內聘講師費 

 

1人*1時

*18次 

1,000 

 

18,000 

 

 

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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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1時

*12次 

 

 

 

 

12,000 

 

 

12,000 

 

下支付。 

誤餐費 150人次 80 12,000 12,000   

誤餐費（署

外研習） 
120人次 400 48,000 9,600 38,400 

辦理署外研

習桌餐費用

（每人每餐

緩起訴金補

助 80元，超

出部分自

籌） 

交通費（署

外研習） 

2日*2車

次 
15,000 60,000 60,000 

 

辦理環境教

育遊覽車費

用 

住宿費（署

外研習） 
50人次 1,000 50,000 0 50,000 

辦理環境教

育住宿費用 

茶水點心費 500人次 20 10,000 10,000   

教材費 1式 5,000 5,000 0 5,000 
講義、書

類、手冊等 

雜  費 1式 7,000 7,000 0 7,000 
文具、成果

冊等 

保險費 80人 73 5,840 5,840 
  

行政協助值

班費 
460人次 200 92,000 76,000 16,000 

1-10月申請

緩起訴補助

款，11-12

月自籌款 

合    計 
  

319,840 203,440 116,400 
 

九、計畫聯絡人及聯絡方式：觀股鄭慈瑩觀護人，2465-1171轉 2331。  

 


